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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5〕435号

申 请 人：张某某

被 申 请 人：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申请人张某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履行

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职责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

机关于 2025年 4月 8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1.依法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政

府信息公开答复的行为违法；2.责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申请公

开的政府信息依法公开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系鹿邑县某某广场项目的业主，项目位

于鹿邑县某某办事处某某大道南侧、某某街东侧，现该项目开

发商拒不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，给申请人造成了巨大的

经济损失。基于对项目的合理关注，2025年 2月 27日，申请人

向被申请人寄送了（邮单信息：125370781XXXX）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，根据邮单签收时间显示，被申请人于 2025年 2月 28

日签收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三

条第二款规定，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进行答复，侵犯了申

请人的合法权益。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申请人应向鹿邑县自然资源局申请信息公

开。申请人申请公开的鹿邑县某某广场项目的不动产权籍调查



- 2 -

报告、建设工程验线证明文件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测量报

告、由本单位出具的同意分割或合并的批准文件及图、涉及该

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条件书、规划设计条件变更文件、不动产

分割变更登记审核意见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、建设工程

竣工测绘报告及图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整改意见通知书和

土地核验意见表，非被申请人制作或最初获取，不属于被申请

人负责公开的信息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第三十六条第五款之规定，申请人

应当向鹿邑县自然资源局及相关职能部门申请公开。被申请人

已在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周自然依申复〔2025〕XX

号）明确告知申请人。2.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依法应被驳

回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九条之规定，

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

复议申请后，发现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

经履行法定职责的，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在申请

人的行政复议申请被受理之前，被申请人已作出《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答复书》（周自然依申复〔2025〕XX号）并通过 EMS

邮寄给申请人，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，故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

求应当被驳回。

经审理查明： 2025 年 2 月 27 日，申请人张某某通过

EMS125370781XXXX 向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邮

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五份，请求公开位于鹿邑县某某办事处

某某大道南侧、某某街东侧的鹿邑县某某广场项目不动产权籍

调查报告、建设工程验线证明文件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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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报告、由本单位出具的同意分割或合并的批准文件及图、涉

及该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条件书、规划设计条件变更文件、不

动产分割变更登记审核意见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、建设

工程竣工测绘报告及图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整改意见通知

书和土地核验意见表。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收

后于 2025年 3月 31日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周

自 然 依 申 复 〔 2025 〕 XX 号 ） 并 邮 寄 送 达 张 某 某 ，

EMS109614085XXXX邮件详情显示该邮件已于 2025 年 4月 2

日签收。申请人张某某不服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

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行政复议期间，本机关于 2025年 5月 9日通过电话听取申

请人意见，申请人代理人称未收到被申请人的答复，并要求督

促相关部门协调开发商退款，其他意见与行政复议申请书意见

一致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表五份及

邮件签收记录；2.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周自然依申复

〔2025〕XX号）；3.EMS109614085XXXX邮寄单及签收记录。

本机关认为：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收到申请人张某某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，于 2025年 3月

31 日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周自然依申复

〔2025〕XX号）并邮寄送达张某某，该邮件已于 2025年 4月

2日签收。本机关于 2025年 4月 3日收到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

议申请，并于 4月 8日受理，即在本案受理前被申请人已作出

书面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，且申请人已签收该答复书，故申请



- 4 -

人称未收到被申请人作出的书面答复，与事实不符，本机关不

予支持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九

条“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

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发现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

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，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”之

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驳回申请人张某某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年 5月 26日

抄告：河南省自然资源厅


